
中共上海市崇明区数据局党组

沪崇数党〔2025〕30 号 签发人：吴 蕾

关于徐佳璐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科室、中心：

经局党组研究决定：

徐佳璐同志任区政务服务中心效能监管科科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上海市崇明区数据局党组

2025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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